
工信部网站近日发布《关于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
（2020年第一批）》。通报显示，截
至目前，当当、知乎日报、e代驾等
16款APP尚未完成整改。工信部
敦促上述APP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整改落实，逾期不整改的，将依法
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网
民认为，对常用 APP 侵权更应重
罚严管，只有依法规制，堵上制度
漏洞，才能遏制企业侵权行为，保
障用户权益。（据《经济参考报》）

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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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
见》公布，其中《对全省禁食陆生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退出补偿
及动物处置方案》是国内首个省
级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退出的
补偿方案。

《意见》明确，湖南全面禁止食
用陆生野生动物，全省行政区域内
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省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国
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
生野生动物，其中包括人工繁育、
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意见》还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广泛深入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科
普宣传工作，科学解读滥食野生
动物对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公
共卫生安全的危害，倡导树立健
康文明生活理念，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提高公众野生动物保
护意识，“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自
觉抵制滥食野生动物，形成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共同关爱野生动
物的新局面”。

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

禁食野生动物“退出养殖”出补偿标准
湖南发布规定：蛇类为一公斤120元，饲养成本相对较高的小麂每头补偿2457元

近日，湖南公布了禁食野生动物养殖主体退出补偿标准，其
中包括对此前手续合规的眼镜蛇、竹鼠、果子狸等养殖户的退出
补偿指导标准，例如：眼镜蛇为每公斤120元、竹鼠为每公斤75
元等。在湖南郴州养了14年蛇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
末开始，根据要求他便已经没有再出售自己养殖的蛇了，但是自
己现在的养殖场还有1万多条蛇，每天仅饲料就需要1000多元
的成本，现在出台了这样的政策，也让他看到了希望。

■措施

政策助力养殖户转型
现有养殖野生动物明确去向

《意见》中明确，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林业、农业农村、发展改革、扶
贫、金融、卫生健康等部门采取多
种方式支持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主
体转型发展。

农业农村部门对转型发展农
产品加工的，按政策给予支持，符
合贴息条件的给予贴息，引导培育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改革部
门对转型发展其他产业的，在项目
立项环节特事特办，进一步简化程
序，提高实效。对转型发展畜禽、
果蔬、茶叶、油茶、中药材等产业
的，在相关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重
点支持。

扶贫部门对陆生野生动物人
工繁育主体中贫困户和边缘户转
型发展其他产业的，引导用好扶贫
小额信贷，在产业扶贫资金上给予
重点支持。金融机构对到期还款
困难的，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适当通过展期、延期、续贷或调整
还款付息计划，下调贷款利率，减
免手续费及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
等方式予以帮扶。

卫生健康部门主动为陆生野
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省内中医药
科研机构、相关企业提供信息共享
和审批服务，促进人工繁育野生动
物资源药用、医用。

对于现有养殖的野生动物的
“去向”，湖南省政府明确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林业等部门在补
偿到位后根据各物种的习性和特
点，对禁食后停止养殖的在养野生
动物进行妥善处置，对湖南省有自
然分布区或历史分布区的在养野
生动物科学实施放归自然。对具
有科研、药用、医用、展示等价值的
在养野生动物，依法依规转作他
用。而对不能采取上述措施处置
的物种，实施无害化处理，在处置
过程中要防止随意放生而造成生
态破坏或野生动物致害事件，及时
化解各种风险。

（据《北京青年报》）

5月17日，记者联系到了一名
在湖南经营蛇类养殖的李先生，
他说：“多年前我是从捕蛇人那里
买蛇，然后自己摸索着饲养，目前
干这行已经十多年。”

李先生告诉记者，从农历大
年初三开始，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他便没有再出售自己养殖的蛇
了。据了解，目前李先生的养殖
场共有包括眼镜蛇、水律蛇和王
锦蛇等 1 万多条蛇，“我仔细研究
了一下政策，按照重量标准补偿
的话，目前养殖的这些蛇大概能
收到10多万元补偿”。

万余条蛇可获补偿10多万元

《意见》中提出，省、市州、县
市区人民政府对依规退出的陆生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给予一定
补偿。补偿范围是持有合法有效
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的
主体、为合法陆生野生动物人工
繁育专业合作社（企业）代养且签
订代养协议的人工繁育主体等，
而在 2020年 2月 24日前已经依法
取缔的违法从事陆生野生动物人
工繁育的主体不纳入补偿范围。

记者看到，第一批人工繁育
退出的物种为王锦蛇、眼镜蛇、水
律蛇、竹鼠、豪猪、果子狸、小麂、

鸿雁、灰胸竹鸡、豚鼠、白骨顶、红
骨顶、斑嘴鸭、绿翅鸭等 14 种，第
二批人工繁育主体退出的物种待
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调整水
生野生动物、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后确定，对其人工繁育主体
进行补偿，补偿资金由省、市州、
县市区三级财政按照 3：3：4 的比
例承担。

按照湖南省出台的标准，王锦
蛇、眼镜蛇、水律蛇的补偿标准是
一公斤 120 元，竹鼠为一公斤 75
元，果子狸每只600元，饲养成本相
对较高的小麂每头补偿2457元。

眼镜蛇果子狸都在补偿范围

南昌经开区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

近期，为巩固文明创建工作
成果，为开学热潮提供安全保障，
南昌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
自身职能，对校园周边的六小经
营户就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开
展检查行动。南昌经开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25 人
次，执法车辆 8 车次，以辖区六所

中小学为中心，围绕校园周边检
查经营户共计100余户次，重点检
查经营户是否证照齐全，是否存
在假冒伪劣食品、过期食品、标签
标识不合格等违法行为，强化食
品原料进货查验和采购索证索票
制度，保证食品安全。

（张恺）

鹰潭市现代物流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
《鹰潭市现代物流园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已由江西南大融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和要求，特将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及公众参与情况公示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索取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需要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

联系规划编制单位相关负责人，到规划编制单位办公地点查阅，或联系环评单位获取环评报告。
① 规划编制单位：联系人：沈主任 联系电话：0701-6234457 6234496 联系地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

区岱宝山路11号；②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单位：评价单位：江西南大融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系人：李总 联系电话：0791-86527711 86508250 415136624@qq.com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南大道3699号弘泰大厦12楼
注意事项：查阅人需提供联系电话、身份证明、联系地址等信息，并说明与本项目关系，以及关心的环评内容。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道路沿线范围内的居民、医院、学校，以及其他企

事业范围、社会团体。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yuehu.gov.cn/yhyw/gggs/202005/t20200512_572151.htm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在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

意见和建议。（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鹰潭市现代物流园管理中心

兴国县长冈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兴国县长冈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位于兴国县长冈乡石燕村，位于平
江干流长冈水库，发电厂房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448469°，北纬 26.324298°。
属于引水式电站，项目总投资2654.99万元，本次增效扩容改造工程主要包括
主电站建筑物、渠首电站建筑物改造以及升压开关站建筑物改造，机组经过
技术改造后，电站总装机容量 3×4000+2×500=13000kW，主电站保证出力
2044kW，年发电量4434万kW.h，渠首电站保证出力150kW，年发电量560万
kW.h。

本项目符合《江西省生态功能区划》、《江西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江
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国家及地方相关产业政策；符合当地区域规划及环境功
能区划；在强化“三线一单”约束的基础上，辨识了项目的重点污染源，开展了环
境影响评价，并据此提出了项目环境保护措施，从而减少了项目实施及运营期间
对涉及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在落实环评提出的环境保护要求和对策后，从环
境角度评价，本项目实施是合理的。

项目相关信息已在兴国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xingguo.gov.cn/zjxg/
dtxx/hbgs/202005/t20200508_558202.html）发布，详细信息可登录该网站查询，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

建设单位：兴国逸豪实业有限公司；刘永恒，电话：13807977235
环评单位：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赖工，电话：0797-8394279
E-Mail：364615587@qq.com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公开拍卖:1、彭泽县定山镇彭湖湾公租房小

区、红光惠民新区非住宅 (门面、储藏间、车储、车库)房地产，（清单
备索）。2、彭泽县山南保障房小区(枫门王)车库剩余部分（清单备
索）。3、彭泽县江河新区一期、江河新区二期、滨湖北区、滨湖东
区、民德小区、枫门王小区非住宅部分(门面、储藏间及车库)为期
三年的租赁权，（清单备索）。4、山南公租房（隧道西侧）4#楼6-8
门面（面积：110.90㎡）为期三年租赁权，参考价 29300 元/年。 拍
卖时间：1#标的 2020 年每月 10 日和每月 20 日 15 时；2-4#标的
2020年每月10日和每月20日10时；拍卖地点：彭泽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开标厅；竞买资格：1号标的凡取得彭泽县定山片区指挥部
证明的人员均可；2号标的凡是枫门王小区住户均可（须提供房产
证或其他证明材料），3-4号标的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法
人、自然人均可。竞买人均须交纳竞买保证金[1万元/间，报名资
料费 50 元/间（不退）]，以资金到账为准，交纳保证金方能取得竞
买人资格；未竞得人的保证金，在拍卖会后十个工作日内，由收款
人原路返还竞买人；保证金收款帐户:彭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 36050164125000000505，开户行:建设银行彭泽县支行。

买受人应交纳的成交价款包括：拍卖成交价和拍卖佣金
（1-2#标的按成交额的2%，3-4#标的按年租金的5%）。

报名地点：各小区物业管理办公室 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
增价拍卖（详情见拍卖会文件）。 报名截止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拍卖会前一日 12 时止。 咨询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报名截
止日。 联系电话：18170260010 18172942920

江西泰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南昌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6月18日10时至2020年

6月19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南昌县人民法院京东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温汤镇江源路2号
（天沐温泉谷）27幢306室。具体情况详见评估报告。
起拍价: 448448元，保证金：5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20 年 5 月 19
日10时起至2020年6月17日10时止（节假日休息）接受
咨询，有意者请与本院联系统一安排看样。

三、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2020年6月15日
17时前与本院联系。

四、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京东网报名并缴纳保证金，本
标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
拍卖余款竞买人将拍卖余款在 2020 年 6 月 26 日前缴入
法院指定账户（户名：南昌县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
行南昌支行，账号：9558831502000337020），拍卖未成交
的，竞买人通过网络报名缴纳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冻
结期间不计利息。

京东技术咨询电话：400-6229586
法院咨询电话：15870033699（刘）

南昌县人民法院
2020年5月19日

公 告
2020年 5月 11日,我局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会同邮政管理部门在萍乡市湘东

区天涯种业快递集散地中通快递点，查获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其中：
84mm中华（硬）2条、84mm利群（新版）2条，共计2个品种数量4条整。发货人：张海。

2020年05月13日，我局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会同邮政管理部门在萍乡市湘东
区湘东镇泉湖南路邮政快递点进行检查时，查获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其
中：84mm中华(硬)2条，共计1个品种数量2条整。发货人：小宝儿童玩具。

请以上货主自收到本公告之日起 7日内到萍乡市湘东区烟草专卖局（地址：萍乡市湘东
区泉湖南路97号，联系电话：0799-3433782，联系人：姚志明）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
受处理,我局将参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12号）第五十八条
的程序规定，对上述卷烟进行处理。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萍乡市湘东区烟草专卖局

2020年5月19日

减资公告
江西中马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息代码:

91360121MA38KNHF2M）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册资
本由 6200 万元人民币减到 100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在45日之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江西中马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吉安县太平洲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

《吉安县太平洲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js-eia.cn；纸质报告书查阅地
点：吉安县永阳镇蒋坊村江口。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以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名称：吉安县太平洲水电站；
联系人：肖总；联系电话：15879698881；通讯地址：吉安县永阳镇蒋坊村江口；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吉安县太平洲水电站 2020年5月19日

公 告
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樟树市分公司已于2020年1月1

日起停止开展业务，并已在办理工商注销手续，任何以广西建通工程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樟树市分公司名义开展业务的行为均属违法冒名。

原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樟树市分公司负责人袁俊
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其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在外的一切活动皆属于个人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经济损
失及法律责任皆与我公司无关。如其有影响我公司利益和声誉
的行为，我公司将依法追究其责任。特此公告！

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19日

江西省南昌县烟草专卖局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公告【2020】年第5号
因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停止经营业务六个月以上不办理相关手续，根据《烟草专卖

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现予以公告，请以下15位持证户办理停业或歇业申请。公
告期一个月，期满后，本局将依法予以收回。我局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澄湖北大道969
号，联系电话：0791-85761678。
许可证号码 企业名称（字号） 法定代表人 经营场所

（负责人）
360121120743 南昌县东新文民便利店 朱文民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东新银亿上尚城三期B08地块5栋102商铺
360121121596 南昌县小蓝三江南德超市 黄龙文 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金沙三路1799号院内
360121122265 南昌县象湖南粤风情餐饮店李龙飞 南昌市南昌县象湖新力愉景湾2栋商铺110号铺
360121120440 加加来生活超市 严玉明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沿河路农贸街9号
360121112202 涂花员 涂花员 南昌县武阳镇付家村
360121107965 万绍福 万绍福 南昌县三江镇三江大道
360121100851 刘海燕 刘海燕 南昌县黄马乡蚕桑所
360121114363 李花妹食杂店 李花妹 南昌县蒋巷镇联谊路
360121114131 樊解放食杂店 樊解放 南昌县蒋巷镇三尾村
360121115742 春和景明生活便利超市 熊火华 南昌县象湖新城金沙大道1918号春和景明生活便利超市13栋2

单元101号店面
360121101728 钟原平 钟原平 南昌县武阳郭上村
360121110894 石木凤 石木凤 南昌县莲塘镇梦里水乡小高层西铺1号
360121121249 南昌县顺英超市 董顺英 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莲安北路199号澄湖嘉苑6栋606室
360121108876 徐大忠 徐大忠 莲塘镇斗柏路送变电大院内
360121122052 南昌县青松小卖铺 张婉青 南昌市南昌县小蓝永通壹城3栋107号店铺

江西省南昌县烟草专卖局 2020年5月19日


